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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征收概述 

鉴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依据《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仙林副城新

港片区 NJDBa010 控制性详细规划 01、04 单元图则修改及 05 单元图则编制的批

复》（宁政复[2019]71 号）进行转型升级、产城融合等对城市实施规划及公共

利益的需要，需要对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南

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路 18 号的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并收回国有土地使用

权。公司就该事项与征收的具体管理与执行部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办

公室签署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本次被征收房地货币补偿款为人民币

33,001,739 元。 

上述征收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公司财务部初

步测算，因本次征收补偿公司将获得税后收益约为 1,780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产生的利润未达到

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标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征收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征收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乙方：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协议主要内容 

（1）被征收房地的基本情况 

被征收房地位于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建路 18 号，建筑面积 5,502.27 平方

米，占地面积 13,332.90 平方米（约 20 亩），房屋所有权证号：【宁房权证栖

变字第 402114 号、第 402115 号、第 402116 号、第 402117 号、第 402118 号、

第 402123 号、第 402124 号、第 402125 号】，土地证号：【宁栖国用（2012）

第 06930 号】。 

（2）被征收房地的补偿情况 

被征收房地的协议征收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被征收房地协议征收货币补偿

价格的确定方式，由甲、乙双方共同推荐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确定。 

乙方被征收房地货币补偿款为人民币 33,001,739 元（大写：叁仟叁佰万壹

仟柒佰叁拾玖元整)。 

（3）搬迁交付 

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乙方确保在 2020 年 01 月 20 日前停产、停业，

处理好员工安置等社会稳定工作，将腾空的被征收房地交予甲方。 

（4）支付时间及方式 

本协议签定，乙方将房屋交予甲方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搬迁

货币补偿款人民币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乙方将房屋、土地权证注

销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搬迁货币补偿款人民币 1,000 万元（大写：

壹仟万元整）；剩余搬迁货币补偿款人民币 13,001,739 元（大写：壹仟叁佰万

壹仟柒佰叁拾玖元整）于乙方完成本协议第八条约定的有关事项，即在完成房屋

内固废危废处置、土地污染调查后 10 个工作日内付清，最多不超过本协议签署

后一年内付清，若因乙方原因造成逾期的，可以相应顺延。 

（5）违约责任 



乙方应保证被征收房地为其拥有，无任何权属纠纷。如因任何第三方对交付

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的被征收房地等资产提出权益，由乙方负责解决，因

此给甲方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乙方负责。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尽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可通过民事诉讼向被征收房地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如甲方未按本协议

的约定逾期支付补偿款的，应当以当期应支付的补偿款金额为基数，按照实际逾

期天数向乙方支付逾期利息（利率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并在支付当期

补偿款时一并支付。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逾期交付房地或逾期办理权证注销手

续的，应当以甲方已支付的补偿金额为基数，按实际逾期天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

利率计算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甲乙任一方如向第三方转让本协议债权的，应经对

方同意。 

三、本次征收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业务布局的调整，公司产品已全部由位于南京江北新区新材料科技产业

园（原南京化学工业园区）的全资子公司南京美思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上述

搬迁地址上的房屋建筑物主要承担公司日常办公、研发职能，本次交易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征收将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对上述被征收房地货币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

方法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本

次征收补偿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美思德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1 月 04 日 


